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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廉能透明獎」公所廉能類申請表 

提案機關 臺中市沙鹿區公所 

單位主管職稱及

姓名 
課長 石秉正 

主要辦理人員及

負責工作 
課員 張松有 

協助辦理人員及

負責工作 
行政助理 張麗雯、曾怡翠 

透明化措施名稱 調解行政簡化便民，專業調解透明公正 

措施簡介 

一、調解行政簡化便民 

1、聲請調解好便利-警察轉介、線上聲請、臨櫃聲請調解 

2、調解筆錄製作好迅速-調解成立20分鐘完成作業 

二、優質調解服務深得民心 

1、優質調解書好品質： 

本所自105年起就調解行政工作即採行全面品質管理(TQM)的

概念，針對人、流程、產品(調解書)三面向導入品質意識的

管理策略，透過對品質文化認同及共同實踐，達成本所製作

的調解書，經法院核定率100%。 
2、優質調解委員： 

本所調解委員11人，年資15年以上者占9/11，調解委員的調

解經驗十分豐富，基礎法律素養佳，具高度服務熱忱。 

3、優質調解行政團隊 

調解行政人員計3人，調解秘書為法律系畢業，擔任法制工

作18餘年，對調解案件法律關係及當事人權益，能妥善向民

眾說明溝通。2位行政助理分別負責調解書製作及調解文件

核對用印，後再由調解秘書校對，如此反覆嚴謹把關後，陳

報地方法院核定。近2年製作之調解書法院核定率達100%。 

興利防弊、外部

監督價值

（28%） 

一、興利方案-本所調解服務與民眾調解需求間資訊落差(不

知、行難)解決方案  

(一)知道調解服務好處-知易 

公所利用各種宣傳管道讓民眾知道調解服務好處與便捷，可

助解決法律糾紛。本所宣傳作法是透過張貼宣傳海報、紅布

條文宣、電子跑馬燈、本所網頁、調解會臉書、調解會

LINE 等工具，以及里幹事的地方宣導服務，使民眾周知公

所調解服務。 

 

https://zh.wikipedia.org/wiki/品質
https://zh.wikipedia.org/wiki/品質
https://zh.wikipedia.org/wiki/管理學


2 
 

興利防弊、外部

監督價值

（28%） 

(二)聲請調解服務便捷-行易 

1、網路線上聲請調解：於公所網站連結臺中市政府調解行

政作業管理系統在家聲請調解，以網路取代馬路實在便利。 

2、警察轉介調解：在地發生的交通事故或其他紛爭，當事

人可請處理員警將案件轉介調解委員會，俟案件送達調解會

即屬聲請調解完成。 

3、臨櫃聲請調解：民眾親臨調解會聲請，填妥聲請調解書

即可受理調解，並安排調解期日。 

(三)調解免收費用 

鄉鎮市調解條例第23條規定調解，除勘驗費應由當事人核實

開支外，不得徵收任何費用，或以任何名義收受報酬。 

(四)調解書作業時間縮短 

調解當事人於調解成立時，調解會人員利用臺中市政府調解

行政作業管理系統製作調解書及筆錄(含簽名及用印)，一般

交通事故案件全程時間應於20分鐘內完成，行政效率一級

棒，有效縮短民眾等候時間。 

(五)調解是最有效率的紛爭解決方式 

調解時間的長短與次數和當事人間法律糾紛複雜程度及解決

問題的誠意有相當關係，法律紛爭愈複雜與當事人有無和解

誠意，或只是拖延時間，都會影響到調解時間，惟一般來說

以調解程序解決紛爭仍是最有效率方式。 

二、防弊作為 

(一)調解委員公正性 

調解之所以被多數民眾接受，主要在於信賴調解委員的公正

性。如何維持大眾的信賴，應建立制度規則。本所調解委員

責任分區表劃分各委員轄屬區域(里)，提供里民簡易諮詢參

考。惟在調解之日，本所安排調解委員則是依調解委員輪值

表機制，如此可避免調解委員事前接觸案件當事人，產生心

證或偏頗一方情形。 

(二)具體防弊措施 

調解過程不收費，不酬庸，無金錢關係即是最佳防防弊手

段，降低貪腐情事發生可能性。 

(三)建立調解民眾滿意度問卷調查，期藉由外部顧客監督，增

進調解業務精進，以及防範可能弊端。 

流程標準化及公

開化程度 

（28 %） 

一、本所調解業務標準作業流程(SOP)及辦理時程： 

1.受理民眾聲請調解(聲請調解符合要件者即刻受理) 

2.安排調解期日(自聲請日起10個日曆天) 

3.實施調解(調解當日當事人隨到隨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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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成立時製作調解書(調解成立時當場製作，時間20分鐘) 

5.調解不成立時：視調解有無希望，有望則再安排調解(由

當事人協議日期)；無望則開立不成立證明書(發放一次告知

單，告知相關法律權益) 

二、民眾利用臺中市政府調解行政作業管理系統聲請調解 
1.本所於線上收到聲請後，檢視是否收件，如退件會於系統

上告知退件事由，並以電話說明理由。 
2.本所受理聲請後，即指定調解日期，列印調解通知書郵寄

給雙方當事人，聲請人亦可於系統上查知。 

3.調解日前再次致電提醒調解期日及應攜帶證件、物品。 

4.調解成立與否依前項標準作業流程。 

系統（或措施） 

便捷性、完整性

及安全性 

（18 %） 

1.本所製作大型調解服務流程壓克力板置於調解會前周知 

2.本所調解服務受理查詢窗口計3位人員獨立服務，超便捷 

3.本所知悉調解當事人一方有請假者，調解會人員主動以電

話告知他方請假情形，俾利其採取應變作為。 

4.凡利用本所調解服務而影印之必要證件，本所均加蓋「限

調解使用」章，且無效紙本均由調解行政人員統一集中銷毀

不外流，以維民眾個資安全。 

民眾使用情形 

（18%） 

一、本所調解服務利用率 

107年受理調解1245件，相當於沙鹿區每萬人133件，調解成

立案件計1005件。108年受理調解1180件，相當於沙鹿區每

萬人125件，調解成立案計1017件。相較於其他行政區，本

所調解利用率相當高。 

二、滿意度調查 

調解民眾滿意度調查為本所第2年度實施，期以「顧客導

向」觀點，引導公部門提升服務品質，作為調解行政管理參

考。例如以調解委員親切、誠懇、耐心程度作為評量指標，

107年平均滿意度為3.31，108年為3.61，呈正向成長。 

創新創意作為 

（8%） 

一、調解之日當事人報到，完成人別確認後簽署各項文件，

簽名即可，免蓋印章，以落實「減章」的行政措施。 

二、調解不成立者，本所於開立調解不成立證明書同時交付

一次告知單(相關法律程序)，並協助安排其律師免費法律諮

詢，此措施對調解民眾，屬創新加值服務。 

相關附件 
附件1：調解流程圖、附件2：107年及108年調解案件收結

情形、附件3：調解宣導、附件4：調解滿意度調查 

聯絡窗口 

姓名：張松有 

電話：04-26634405 

e-mail：b120901a@taichung.gov.tw 

螢光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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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調解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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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107年度調解案件收結情形 

項目 件數 備考 

警察機關轉介案件 956件 占總受理案件76.7% 

地檢署轉介案件 7件 1.成立2件 
2.不成立5件 

民眾聲請調解 282件 

1.里幹事協助線上聲請調解   

  256件 
2.民眾雙方自行到場尋求調 
  解(臨調案件)26件 

總受理件數 

(含撤回及續行調解) 
1,245件 

1.沙鹿區每萬人133件 
2.民眾撤回(含私下和解、
不處理等)158件 
3.續行調解35件 
4.結案總件數1,052件 

結案總件數 1,052件 
1.成立1,005件，不成立47
件 
2.沙鹿區每萬人112.6件 

調解成立案件 1,005件 
1.刑事類855件 
2.民事類150件 
3.沙鹿區每萬人107.5件 

調解不成立 47件 
刑事類42件 

民事類5件 

調解成立率 95.53%  

協同調解案件 282件 

1.占有效受理案件  

  26.8% 

2.成立249件(25%) 

3.不成立33件 

法院不予核定案件 0件 

1. 核定率100% 
2. 每萬人受理調解133件，

調解結案112.6件，調解
成立107.5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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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108年度調解案件收結總表 

項目 件數 備考 

警察機關轉介案件 940件 占總受理案件79.6% 

地檢署轉介案件 10件 
1.成立7件 
2.不成立2件 
3.續行調解1件 

民眾聲請調解 230件 
1.線上聲請調解174件 

2.民眾雙方自行到場尋求調 
  解(臨調案件)56件 

總受理件數 

(含撤回及續行調解) 
1,180件 

1.沙鹿區每萬人125件 
2.民眾撤回(含私下和解、
撤回、一造未到場)117件 
3.結案總件數1,062件 

結案總件數 1,062件 
1.成立1,017件，不成立45
件 
2.沙鹿區每萬人112.4件 

調解成立案件 1,017件 
1.刑事類890件 
2.民事類127件 
3.沙鹿區每萬人107.6件 

調解不成立 45件 
刑事類39件 

民事類6件 

調解成立率 95.76% 
 

協同調解案件 292件 
1.占總結案數27.5% 

2.成立268件(占26%) 

3.不成立24件(占53%) 

法院不予核定案件 0件 

1.核定率100% 
2.每萬人/受理調解125件每
萬人/調解結案112件每萬人
/調解成立107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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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調解業務宣導 

一、辦理調解宣導活動 

(一)擴大調解宣導 

本所為擴大調解宣導，使民眾知悉調解服務，讓有法律紛爭的民眾

多利用調解機制解決糾紛，因此，本所於沙鹿區深波公園辦理調解

工作宣傳。 

沙鹿區深波公園活動辦理宣傳調解工作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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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歲末迎春-調解成立贈春聯活動 

為鼓勵調解民眾藉由調解成立解決紛爭，本會特別因應民俗，於歲

末年終之際，由擅長書法的調解委員（陳委員榮治、陳委員晋祿、

陳委員榮輝、張助理麗雯）書寫春聯，免費贈送給調解成立之民眾，

以象徵新的一年吉祥如意，事事平安。 

沙鹿調解會贈春聯活動（一）108.1.15 沙鹿調解會贈春聯活動（二）

108.1.15 

  

沙鹿調解會贈春聯活動（三）108.1.15 沙鹿調解會贈春聯活動（四） 

  

調解會贈春聯活動宣傳（五）108.12.20 調解會贈春聯活動宣傳（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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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搭配公所活動宣導調解工作 

沙鹿區公所年度辦理健行活動(108.8.31)及黃金薯光地瓜節

(108.10.19)，調解會設置調解宣傳攤位，擴大調解宣傳工作，同時

辦理有獎徵答活動及 FB按讚送文宣品，與現場參與民眾互動，有效

宣傳調解工作。 

沙鹿區健行活動調解宣傳（一） 沙鹿區健行活動調解宣傳（二） 

  

沙鹿地瓜節活動調解宣傳（一） 沙鹿地瓜節活動調解宣傳（二） 

  

沙鹿地瓜節活動調解宣傳（三） 沙鹿地瓜節活動調解宣傳（四） 

  



10 
 

二、電子化宣導-調解工作 

(一)調解會臉書 

沙鹿調解會設立的 Facebook (請搜尋沙鹿調解會) 

 

1、調解會臉書自103年1月16日成立迄今，宣導訊息最後發布日109

年3月9日。 

2、調解會臉書按讚數：940個讚，追蹤者875位(統計至109年2月20

日) 

3、調解會臉書功能：宣傳調解工作、法律常識宣導、調解會活動紀

錄、提供民眾即時法律問答、打卡、有效促進『網路鄉民』認識地

方調解會。 

4、調解會臉書效益：擴大調解會服務成效、電子化宣傳調解工作，

讓沙鹿調解會更加親民，一改過去民眾對公部門『冷衙門』刻板印

象，提供實質而有效的幫助。調解會 FB成立以來廣受沙鹿區靜宜大

學及弘光科技大學學生好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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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鹿調解會 Facebook 宣傳 沙鹿調解會 Line宣傳 

 

 

(二)調解會 LINE 

1、調解會 line設立日：103年1月16日 

2、調解會 line的 ID：0426634405 

3、調解會 line功能： 

(1)即時性取代傳真機：民眾前來調解經常忘了攜帶證件或資料，在

現今智慧型手機廣為普及情況下，只要將證件或資料拍張照， line

到調解會，調解會人員立即免費為民眾列印出紙本，畫質清晰又便

利，大幅解決民眾尋找傳真機的困擾。本項服務獲得調解民眾廣大

的回響與贊同。 

(2)即時法律問題提問：民眾只要將調解會的 line加入好友，遇有

任何法律問題，只要 line到調解會，調解會立刻專人為您服務，相

當是找了個法律顧問，有夠便利。 

4、調解會 line效益：便利民眾補齊調解文件管道，節省民眾往返

補件時間，真正落實「網路(line)取代馬路」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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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沙鹿區公所資訊服務網站 

設置調解會組織、業務介紹及提供線上申請調解及調解表單下載服

務，讓民眾得利用網路取代馬路，落實行政機關 E化政策。 

公所網站介紹調解會 

 

 

（四）運用區公所大樓外牆 LED 電子看板播放調解會調解

時間及免費法律服務資訊，作為調解業務宣導。 

沙鹿區公所外牆 LED 沙鹿區公所一樓大廳 LED字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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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調解宣傳短片：邀請知名藝人免費拍攝調解宣傳影

片，經常於調解期日及調解會臉書上播放調解宣導短片。 
調解會辦公室播放調解宣傳短片 

 

調解會臉書(Facebook)放置調解宣傳短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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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傳統紅布條文宣 

於沙鹿區主要交通道路要衝(臺灣大道)、公園、大學校院

校園等設置紅布條及旗幟，宣傳調解的好處與便利性。 

臺灣大道上（弘光科大前）之宣傳 靜宜大學內(游泳池旁) 之宣傳 

  

沙鹿區深波圖書館前之宣傳 沙鹿區深波圖書館前之宣傳 

  

沙鹿區公所大禮堂宣傳 沙鹿區鎮政路(籃球場旁)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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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宣導調解工作資料 

(一)製作海報 

本所依據與東吳大學法服社學生座談之結論製作學生版與

一般民眾版海報，分別張貼於學校各系所，與里辦公處公

佈欄，期使有調解需求者能周知，並善加利用。 

學生版海報 一般民眾版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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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調解滿意度調查 

一、實施目的 

調解滿意度調查為本會第2個年度實施，擬以「顧客導向」

觀點，引導公部門提升服務品質，作為調解行政管理的參

考。 

二、實施日期 

第1次實施：107年10月1日至10月31日(計8場調解期日)，

有效樣本數216件。 

第2次實施：108年9月1日至10月31日(計16場次調解)接受

本調解會調解服務之當事人，有效樣本數407件。 

三、調查方式 

以調解期日有到場之雙方當事人接受調解委員之調解服務

結束後發放問卷調查表，並現場回收。現場由調解志工執

行問卷發放並直接回收計者407件，滿意度調查結果分析如

下： 

(一)調解委員的服務態度(親切、誠懇、耐心程度) 

本次受訪回覆有效問卷中顯示，民眾對本會調解委員的服

務態度之感受分佈：很滿意為19%、滿意為47%、普通為17%，

不滿意為12%、很不滿意為6%；本分項平均滿意度為3.61較

去年的3.31有顯著進步，此與調解委員之教育訓練及持續

性的「顧客導向」觀念溝通息息相關。 

項次 
服務滿

意度 
很滿意 滿意 普通 不滿意 很不滿意 無勾選 

第1次

(107年) 

人數 27 85 50 36 18 0 

百分比 13% 39% 23% 17% 8% 0% 

第2次 

(108年) 

人數 77 191 68 48 23 0 

百分比 19% 47% 17% 12% 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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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次：分項平均滿意度：

27*5+85*4+50*3+36*2+18*1/216≒3.31 

第2次：分項平均滿意度：

77*5+191*4+68*3+48*2+23*1/407≒3.61 

「很滿意」之給分數值為5，「滿意」之給分數值為4，「普通」之給分數值為3，

「不滿意」之給分數值為2，「很不滿意」之給分數值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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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調解委員的調解專業度(專業知識及調解技巧) 

受訪回覆有效問卷中顯示，民眾對本會調解委員的調解專

業度之感受分佈：很滿意為17%、滿意為40%、普通為22%，

不滿意為15%、很不滿意為6%；本分項平均滿意度為3.47。

因本項為第1次實施，尚無從與前一年度比較，調解專業度

滿意以上總合佔57%，未達60%尚需加強專業訓練，同時調

解委員調解時也要積極向調解民眾溝通說明「路權」與

「歸責」關係，化解民眾「誰先撞誰」的固有觀念。 

服務滿意

度 
很滿意 滿意 普通 不滿意 很不滿意 

無勾

選 

人數 69 163 90 61 24 0 

百分比 17% 40% 22% 15% 6% 0% 

分項平均滿意度：69*5+163*4+90*3+61*2+24*1/407≒3.47 

「很滿意」之給分數值為5，「滿意」之給分數值為4，「普通」之給分數值為3，「不滿意」之給

分數值為2，「很不滿意」之給分數值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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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調解會整體服務環境 

受訪回覆有效問卷中顯示，民眾對本會調解會的服務環境

感受分佈：很滿意為37%、滿意為37%、普通為20%，不滿意

為5%、很不滿意為0.2%；本分項平均滿意度為4.06，與去

年相較4.05相差甚微，(滿意以上佔74%，不滿意以下佔

5.2%)，持續改善調解會設施及綠美化作業。 

項次 
環境滿

意度 
很滿意 滿意 普通 不滿意 很不滿意 無勾選 

第1次

(107年) 

人數 86 72 42 16 0 0 

百分比 40% 33% 19% 7% 0% 0% 

第2次 

(108年) 

人數 152 150 84 20 1 0 

百分比 37% 37% 20% 5% 0.2% 0% 

分項平均滿意度：152*5+150*4+84*3+20*2+1*1/407≒4.06 

「很滿意」之給分數值為5，「滿意」之給分數值為4，「普通」之給分數值為3，「不滿意」之給

分數值為2，「很不滿意」之給分數值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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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析與檢討 

調解滿意度調查為本會第2次實施，對照去年及今年成效分

析檢討如下： 

(一)調解委員服務態度 

本項係以調解委員之親切、誠懇、耐心程度作為評量指標，去

年平均滿意度為3.31，今年為3.61，呈現正向成長。此與調解

委員年度之教育訓練，以及持續性的「顧客導向」觀念引導有

密切關聯。調解服務屬於公共服務，服務良窳之檢驗者為接受

調解服務的客群，如何讓接受服務者於法律規範下滿意公部門

所提供之服務，即是以調解委員服務態度、耐心程度及溝通技

巧等為評量參考。 

公部門人員的服務讓接受服務者感受到同理心時，必然能獲得

調解民眾的肯定及認同，在溝通上也不容易出現誤會等情事發

生，因此調解委員的「同理心訓練」即顯相當重要，也是日後

安排調解教育課程之重點。 

(二)調解委員調解專業程度(第1次實施) 

調解委員專業知識以道路交通法規、汽機車強制責任保險法為

主，輔以民、刑法基礎法律關係。調解委員除具備專業法律知

識外調解溝通技巧亦是不可或缺，好的溝通技巧能將其專業知

識正確傳達給調解民眾，讓接受調解者明瞭其間法律關係及法

律程序，以利其作正確判斷；反之，則是讓調解民眾入寶山空

手而回，幫助不大。因此，調解委員的專業度是調解工作核心

之一，讓接受調解者評價調解委員的專業程度，以作為日後推

動調解業務努力的方向，並據以加強調解委員教育訓練，期能

提供民眾更好、更友善之服務。 

(三)調解會服務環境 

本分項平均滿意度為去年度為4.06，今年為4.05。平均滿意度

雖達4以上，顯見調解民眾十分肯定本所調解服務環境，惟兩年

數值無變化，應可再研究如何提升調解服務環境，以提供民眾

舒適、完善之服務環境。 


